
 114高點‧高上公職 ‧ 高普考高分詳解  

 

 

 



 114高點‧高上公職 ‧ 高普考高分詳解

   1 

《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地方自治團體間應該相互合作，共同提升區域民眾權益」。此說法看似「理所當然」，但實際上卻

要克服許多障礙。請根據地方制度法相關規定分析可能阻礙合作的規定，以及可能的解決途徑為何？

（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單就考點而言是舊的，課本裡有相對應的答案，但那些答案「很學術」。拿到考卷審完這四題申論

題，相信各位考生可以知道，典試委員想要的是「接近實務」的答案，因此，請把課本的內容當作參

考，針對法制規範進行剖析與提出解決方式。

考點命中 

1.《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解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2-25~2-
29、頁A-18~A-21。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方彥鈞編撰，第2堂課。

3.《地方政府與政治申論高分方程式》Law說微課，第5與6堂課，方彥鈞編授。

4.《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11-16~11-18。

答： 
當今公共事務更為複雜且涉及的範圍愈來愈廣，許多事項已非單一地方政府能夠解決，因而需要數個地方政府通力合

作，在有限的資源內發揮最大的效益解決區域性問題，此即跨域治理（cross-boundary governance）。我國地方制度法

（以下簡稱地制法）中有若干規定，但實務上跨域合作的案例卻極其稀少，茲就法制上可能的合作阻礙與可能的解決

途徑，分析說明如下：

(一) 可能的阻礙

1.缺乏合作之誘因：

要地方政府之間跨域合作必須要有誘因（incentives）驅動，揆諸地制法中跨域合作法條，雖有第24條之1第4項
說明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地方政府跨域跨域合作事項應優先給予補助或其他必要協助。然所謂的補助額度

多少？何為必要協助？皆未有詳細說明，甚至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得僅以補助方式為之，此方式難認其能誘

使地方政府進行跨域合作。

2.缺乏私部門與公民團體的參與管道：

現行地制法中跨域合作的規定仍局限於政府之間的合作關係，雖將合作的方式做了彈性規定使之能更有效的處

理跨域自治事項。惟當今治理的概念並不限於公部門的行動者，私部門與地方公民團體仍為治理的主要行動者

之一，實務上已經不乏有案例出現，但法制卻未有任何規範。

3.近年來地方自治團體自事項的萎縮：

跨域合作的事項屬於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事項，其明確詳列於地制法第18至第20條，然我國中央與地方權限劃

分採用混沌不明的「均權制」，使得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時須先百般確認未牴觸大法官心中單一制

（unitary system）的敏感神經，一旦誤觸，自治事項恐被判決成為委辦事項，導致自治權萎縮。在地方自治團

體都難以確認是否會牴觸上級而被中央政府撤銷或函告無效，要如何使其在此艱鉅的情況下大膽發動自治事項

的跨域合作？

(二) 前述阻礙的解決途徑

1.明定跨域合作誘因：

地制法針對跨域合作事項應訂出更為明確的誘因，例如補助事項，是以何種形式補助？一般性補助款、計劃型

補助款或專案型補助款？當年度補助或次年度補助？若跨域合作治理成效卓越，是否在未來擁有優先補助之次

序？又例如上級的必要協助，是指協調跨地方政府間的管轄權問題？協助訂定法令或解除法令管制？又或是派

專案組織協助地方政府間的協調？這些事項皆應於法條中敘明。

2.明定私部門與公民團體參與的管道： 
地制法中針對地方政府間跨域合作過程，應於法條中訂定民間團體與私部門的參與管道，尤其是跨域合作的初

始階段，他們針對事項提出的意見非常重要，因為他們可能都是未來的政策利害關係人（ policy 
stakeholders）。將他們納入治理的過程更成展現參與治理的精神。 

3.訂定跨域合作專章：

呈上所述，地制法中關於跨域合作規定仍有更多疏漏，例如，管轄權的競合問題、跨域合作的責任承擔問題…
等，這些都未有明確的規範。因此，為了能夠呈現更為清楚的跨域合作架構，地制法應增訂跨域合作專章作更

為詳盡的規範。

4.推動權限委讓：

關於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劃分，要修改憲法恐可行性極低。但針對某些事權，中央政府可透過個別法律的修訂，

將權限委讓予地方政府，確實敘明該事項屬於自治事項，地方政府便能擁有事項的完整處理權限，且應負起政

策規劃與執行之責。日本中央政府在2000年實施的地方分權法案及相關配套法案即採取前述的方式將權限轉移

至都道府縣，使都道府縣更能進行廣域行政。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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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二、某縣政府若希望透過開徵臨時稅課來增加縣府公庫收入，請問需要考量那些因素並依據什麼程序來執

行？（25分） 

試題評析 
關於第一個問題，112年高考三級已考過類似題目，該題直接給予三個因素思考可作為回答本題的借

鏡；第二個問題則是依據地方制度法與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回答即可，但請詳細且從實務制定自治條例

至自治條例生效皆須敘明。

考點命中 
1.《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解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4-42~4-44。
2.《地方政府與政治申論高分方程式》Law說微課，第10堂課，方彥鈞編授。

3.《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8-18~8-20。

答： 
開徵地方稅課為地方政府重要的自籌財源來源，尤其是縣政府開徵的臨時稅課，惟開徵地方稅必須考量到「政治因

素」與「法律因素」。縣政府開徵臨時稅課之法定程序須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的規定為之。茲說明如下：

(一) 縣政府開徵臨時稅課應考量之因素

1.政治因素：

(1)開徵地方稅通常被地方民眾視為厭惡的事項，因此必然遭受到強大的抵抗，尤其開徵地方稅須經地方立法

機關三讀通過以自治條例為之，縣議員可能遭受於選區選民壓力或輿論風向而反對縣政府開徵地方稅。

(2)縣長開徵地方稅時會思考是否會影響下次的連任選舉（reelection），若開徵地方稅引起縣民強烈反感，則

縣長可能在下次的選舉會中箭落馬。

2.法律因素：

縣政府開徵臨時稅課，若係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開徵，則應注意不得開徵事項與稅課徵收年限；若開徵事

項為中央立法之國稅或地方稅，則受地方稅法通則第4條之規範，稅率調高的範圍以30%為上限，以及稅課徵

收年限之限制。

(二) 開徵地方稅之程序

1.法源為地方稅法通則：

地方制度法第67條第3項：「地方稅之範圍及課徵，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7條：「直轄

市、縣（市）及鄉（鎮、市）立法課徵稅捐，以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並應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前述

兩條法律雖賦予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課之權，惟仍須依據地方稅法通則規定辦理，換言之，若無地方稅法通

則，則地方自治團體的地方稅課立法權便無法行使。

2.縣議會三讀自治條例與備查：

(1)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第1項：「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

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據

此，縣政府應擬具開徵臨時稅課自治條例漁會期間送縣議會進行三讀程序，並且完成立法程序。

(2)地方稅法通則第6條第2項：「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

備查。」本條所規定之「備查」，相關機關就地方所陳報之自治條例，仍具有實質監督及審查有無違法的

權限，與地方制度法第2條第5項僅具陳報知悉性質之備查不同。

3.自治條例之公布：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2條第1項與第4項之規定，縣政府收到縣議會議決自治條例之函文後，應於30日內公布臨時

稅課自治條例，該自治條例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發生效力。

三、地方立法機關除了審議預算與行政機關提案事項外，尚有那些影響地方行政機關運作的途徑？（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實際上考的就是府會關係，只是主體設定為地方立法機關，客體為地方行政機關。而題目刻意排除

審議預算與議決行政機關提案事項，使考生能寫的內容更為稀少，在把剩餘的監督手段羅列出來後，也

別忘了給予一個接近實務的答案。

考點命中 

1.《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解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5-25~5-
27。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總複習講義》第一回，方彥鈞編撰，第1堂課。

3.《地方政府與政治申論高分方程式》Law說微課，第11堂課，方彥鈞編授。

4.《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4-43~4-50。

答： 
我國地方政府型態屬於權力分立制，地方行政機關擁有立法權，地方行政機關擁有行政權，兩者形成監督與制衡的關

係，而兩者間的互動稱為府會關係（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地方立法機關於法制上有許多監督地方行政機關

的手段，例如質詢、審議總預算、審議自治條例…等，此外更可利用公民的力量對地方行政機關形成強大的監督力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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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道，茲就題示，說明如下： 
(一) 施政監督 

1.聽取報告： 
地方制度法第48條第1項：「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定期會開會時，直轄市長、

縣（市）長、鄉（鎮、市）長應提出施政報告；直轄市政府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縣（市）政

府、鄉（鎮、市）公所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機關首長，均應就主管業務提出報告。」地方行政機關於地方立

法機關的報告分為兩種類型，由地方行政首長報告者為「施政報告」；由一級單位主管、一級機關首長或機關

首長報告者為「業務報告」。 
2.質詢： 
地方制度法第48條第2項：「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於議會、代表會定期開會時，

有向前項各該首長或單位主管，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其質詢分為施政總質詢及業務質詢。業務質詢時，相

關之業務主管應列席備詢。」針對上述的業務報告，地方立法機關對地方行政首長的施政報告進行「施政總質

詢」；對業務機關提出的業務報告則是進行「業務質詢」，相關業務主管應列席備詢。 
3.邀請業務說明： 
地方制度法第49條第2項：「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委員會或鄉（鎮、市）民代表會小組開會時，對特定

事項有明瞭必要者，得邀請各該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以外之有關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

列席說明。」除了大會外，地方立法機關的委員會或小組開會時，針對特定業務事項有理解必要得邀請機關首

長或單位主管列席說明，前述受邀請者有出席義務。 
(二) 法案監督 

1.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6條、第37條與第38條，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自治條例、地方稅課、財產處分、地方行政機關

組織自治條例與所屬事業機構組織自治條例。 
2.地方行政機關執行義務： 
地方制度法第38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對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

（鎮、市）民代表會之議決案應予執行，如延不執行或執行不當，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

民代表會得請其說明理由，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解決之。」地方行政機

關應執行地方立法機關之議決案，若延不執行或執行不當，地方立法機關得請地方行政機關說明理由，必要時

得報上級自治監督機關介入協商。 
3.反覆議： 
地方制度法第39條第4項：「…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代表三分之二維持原議決案，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應即接受該決議。但有第四十條第五項或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情事者，

不在此限。」地方行政機關對地方立法機關的議決案行使否決權（veto power），地方立法機關得經由出席民

代表之2/3維持原議決案，使地方行政機關接受該決議案。 
(三) 公眾監督 

1.曝光地方行政機關違法或不當行為： 
地方行政機關的民意代表能透過社群媒體曝光地方行政機關違法或不當之行為，例如，將質詢的影片剪輯成影

音或是相關不法或不當行為之資料於社群媒體（social media）上曝光，使地方自治團體的居民能夠得知該事

情，進而對地方行政機關造成龐大的輿論壓力。 
2.與公民共同召開記者會： 
對於地方行政機關違法或不當行為，除了透過社群媒體曝光，更能結合關心該議題的地方居民或公民團體共同

召開記者會，將該議題曝光於大眾面前。結合關心地方公共事務的公民們共同對地方行政機關形成強大的監督

力道，迫使地方行政機關改正其不法或不當行為。 
 
四、若直轄市長想要增設組織並增加公務人力來落實競選承諾，請問依現行地方制度法及相關法制規定，

應符合那些條件與程序方得以實踐？（25分） 

試題評析 

其實今年身心特考四等地特考試已經考過類似題目，只是該題問的是增加地方立法機關內部行政人員數

量。地方行政機關的組織架構與員額過往都只是選擇題，本題將其提升至申論題層次，並且擬定一個情

況，要求考生以實務的角度解決之。因此，就現行法制規範有條理地將組織自治條例應遵守的法定要

件，以及立法程序，有條理地羅列清楚即可，法定要件中過於細節的數字可以忽略。 

考點命中 
《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方彥鈞編著，頁5-10~5-12、頁5-16~5-

17。 
 
答： 
直轄市政府的組織架構原則上由該直轄市組織自治條例規範之，因此要增設組織必須修正前述自治條例；至於增設組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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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員額之增加，則於組織規則內訂之。惟，前述自治條例與自治規則均應遵守內政部擬定之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

（以下簡稱地行準則）對於直轄市政府組織架構及員額總數之規定。茲就題示，說明如次： 
(一) 增設組織之要件 

1.層級與名稱： 
依據地行準則第5條規定，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兩層為限。第一層之名稱為：局、處、委員會；第二層之

名稱為：處、大隊、所、中心。 
2.不得設立之限制： 
依據地行準則第7條：「地方行政機關之設立，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之：一、業務與現有機關職

掌重疊者。二、業務可由現有機關調整辦理者。三、業務性質由民間辦理較為適宜者。」 
3.數量限制： 
依據地行準則第11條第2項：「直轄市政府一級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人口未滿二百萬人者，合計不得超過二

十九處、局、委員會；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上者，合計不得超過三十二處、局、委員會。」 
4.增設組織之主管或首長： 
直轄市政府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其職務比照簡任第13職等，由市長任命之，其身為政務官。 

(二) 增加員額之要件 
1.員額配置決定因素： 
依據地行準則第21條第3項：「地方行政機關員額之設置及分配，應於其員額總數範圍內，依下列因素決定

之：一、行政院員額管制政策及規定。二、業務職掌及功能。三、施政方針、計畫及優先順序。四、預算收支

規模及自有財源。五、人力配置及運用狀況。」增設組織之員額配置在符合行政院員總額管制規定的前提下，

依據前述五款因素決定之。 
2.員額總數： 

(1)直轄市政府增加之員額不得超過員額總數，依據地行準則第22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人口在350萬人以上

者，不得超過1萬3,860人；直轄市人口在125萬人以上，未滿175萬人者，不得超過7,200人。前述總數不計

警察及消防機關員額。 
(2)若是於2010年6月14日以前設置之直轄市政府，以1萬4,000人為其員額總數。 

(三) 修法程序 
1.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政府應擬具組織自治條例之修正法案送直轄市議會審議，經直轄市議會

三讀審議通過後，報行政院備查。該增設組織之組織規程，由直轄市政府以自治規則訂之。 
2.次依地方制度法第62條第6項規定，前述組織自治條例或組織規程內有關考銓業務事項，不得牴觸中央考銓法

規，應送考試院備查。 
3.地方制度法第32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政府收到直轄市議會審議組織自治條例通過之函文後，應於30日內公

布。該自治條例自公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發生效力。至於組織規程部分，由直轄市政府訂定後對外發布，自發

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發生效力。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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